
 

 

2015 第 3 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烘培王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比賽辦法 

一、依據：穀保家商 104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優活技職共創價值辦理。 
二、目的： 

（一）藉由技藝競賽活動，提供國中學生多元展現的舞台。 
（二）鼓勵學生公開競賽，提高學習興趣及榮譽感。 
（三）倡導校際間學生技藝之觀摩砥礪，促進技藝之精進。 
（四）協助學生瞭解性向、興趣和優勢，與加強社會人士對技藝教育之認識。 

三、時間： 
報名期間：104 年 11 月 16 日~11 月 27 日止 
決賽名單公告、選手序號：104 年 12 月 4 日公告於穀保家商網站 
比賽日期：104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 

四、指導單位：新北市教育局 
五、主辦單位：穀保家商 
六、參加對象：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九年級學生 
七、實施方式： 

（一）報名方式：每校可派多組參賽，2 人一組，每組需指導老師 1 名(指導老師以國中老

師或選手家長為原則)，以組為單位參加初審。 
（二）競賽分二階段進行，經初審評選入圍者，方可參與決賽。 

1、初賽：依參賽者之照片、作品說明進行初審，選出 22 組分 2 場(11 組/場)進行決

賽。進入決賽之名單於 12 月 4 日公告於穀保家商網站。 
2、決賽：經初審評選入圍者進入決賽，入圍隊伍需至穀保家商實地進行競賽。決

賽之作品可依初賽之構圖、設計理念再增加裝飾物。 
（三）比賽主題【卡通世界】，參賽選手需於報名時繳交書面資料初審。 
（四）比賽重點：造型、配方、顏色不限，可發揮創意，但整體仍需分別符合「卡通世界」

主題。 
（五）每場取前三名、最佳創意獎一名、最具潛力獎一名及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及獎金。

(第 1 名獎金 2000 元、第 2 名獎金 1500 元、第 3 名獎金 1000 元，最佳創意獎、最具

潛力獎、佳作等獎金各 500 元) 
（六）凡參賽之選手均頒發參賽證明。 
（七）評分標準： 

1、初審： 
項目 創意呈現 造型 食材運用搭配 設計理念 
配分 30％ 30％ 20％ 20％ 

2、決賽： 

項目 鮮奶油 
抹面批覆技巧 

鮮奶油 
擠花技巧 

主題 
美觀呈現 蛋糕體上裝飾 工作態度 

配分 30％ 30％ 20％ 10% 10％ 
 



 

 

（八）報名收件方式：(以下二種方式擇一) 
1、郵寄報名：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表及附件 1~3 郵寄至『穀保

家商實習處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活動小組收』 (地址：241 新北市中正北路 560 巷

38 號)。 
2、學校集體送件：完成報名所需資料後，將資料交給輔導室由學校統一收集後，於

報名截止日前郵寄至『穀保家商實習處國中技藝達人競賽活動小組收』(地址：

241 新北市中正北路 560 巷 38 號)。 
八、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 104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相關費用項下支付，不足部分之經費

由學校自籌款編列辦理。` 
九、本實施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015 第 3 屆穀保盃國中技藝達人競賽－烘培王【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 

決賽注意事項 

一、服裝： 
（一）選手必須自行穿著正式乾淨整潔服裝，配戴圍裙(不限顏色)，穿著包頭鞋(預防受傷)、

及工作帽(網帽或鴨舌帽)，全程請配戴口罩。 
（二）入場前需檢查指甲有無修剪、有無佩戴手環、手環、手錶、戒指等相關飾品、長髮

者，需將頭髮紮起。 
二、參賽作品： 

（一）比賽作品不得使用有版權爭議之成品(例：Hello Kitty)；亦不得有店家標誌或名稱等

相關訊息披露。 
（二）選手需同意將參賽作品及得獎作品照片無償授權承辦單位，提供重製、出版、或於

本活動相關之訊中發表，做為宣傳、教學用。 
1、參賽者繳交之相關資料，均不退件，請自行留底備分。 
2、承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不遵守規則，或不符合比賽項目所定明的條件或限制的

作品參加比賽。 
三、其他配合事項： 

（一）比賽前： 
1、本校提供標準技能檢定場地與設備，參賽者須參加當日賽前說明會，以了解安

全工具使用方式、參賽規定及比賽流程等。 
2、比賽選手於比賽前 30 分鐘內報到，進行賽前準備及材料檢查，超過比賽開始時

間未到者，視同棄權。 
3、考場當天，由承辦單位提供比賽之指定素材、器具，為限定使用，參賽隊伍不

可以自備。比賽提供之指定素材、器具如下： 
(1)材料：圓型蛋糕體（6 吋）一個、鮮奶油(300g)、食用色素(藍、綠、紅)。 
(2)器具：抹刀（2 小）水果刀 1 支，蛋糕轉盤、擠花袋及擠花嘴各一組、剪刀

1 支、筷子 1 支。 
4、非承辦單位提供比賽之材料、器具，參賽隊伍可以自備，但自備材料(材料費限

300 元以內)需事先送承辦單位審核通過，方可攜帶進場。 
5、可攜帶器具及材料：擠花嘴、擠花袋、新鮮水果、杏仁膏、巧克力、翻糖及其

他材料。所有呈現材料、裝飾物須皆為可食用。 
6、不得攜帶半成品之材料進場比賽。 
7、可自行攜帶慣用工具，但不得攜帶爐火（卡斯爐）等危險物品，違者直接取消

比賽。 
（二）比賽進行中： 

1、選手在比賽進行中不得與其參賽他隊伍進行交談、交換食材等不公平行為亦不

可刻意打擾其他組別參賽者比賽流程，違者視情節扣分，最高可直接取消比賽

權。 
2、比賽者須在指定時間（80 分鐘）內完成作品，凡逾時者不予計分。 

（三）比賽結束後： 



 

 

1、響應環保、創造美好環境，請自行回收包裝材料以免棄置髒亂。 
2、每組隊員需指定一名為組長，作品完成後 10 分鐘內，必須徹底打掃工作爐台及

周圍環境，並請在場工作人員確認無誤後方可離場，違者扣總分 5 分。 
（四）評分： 

1、如遇分數相同時，以創意分數較高之選手為優勝，創意分數相同時，以衛生分

數較高者為優勝。 
2、所有比賽同學及陪伴人員，於評審團評審工作進行及成績計算之際，不得與評

審委員交談以維競賽公平。 
3、比賽者如有違反餐飲競賽規則，裁判長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比賽結果由裁判

長最終決定，不容異議；且當日比賽選手若有任何疑問，該場評審委員有絕對

裁決權。 
4、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刪改或增補任何規則，及增加或減少比賽組別，裁判長對

規則的詮釋為最終之依歸。 
四、決賽當日之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備註 
08：30~09：00 選手報到 報到、食材及自備器具檢查 
09：00~09：20 競賽説明 評審長場地介紹並說明競賽規則及評分標準 
09：20~10：50 蛋糕競賽 競賽 
10：50~11：30 評審評分 評審評分、選手休息 
11：30~12：30 頒獎 選手至頒獎區入席頒獎 

 



 

 

2015 第 3 屆穀保盃烘培王【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報名資料表 

指導老師基本資料(指導老師以國中老師或選手家長為原則) 

國 中 校 名  隊     名  

指 導 老 師  手     機  

電 話  傳     真  

E - m a i l 信 箱  

隊員資料 

選手姓名(隊長)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國中就讀班級  出生年月日  

選手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國中就讀班級  出生年月日  

 
 

隊員學生證正反面黏貼處 

 
 
 
 
 
 

選手 1(學生證正面黏貼處) 選手 1(學生證反面黏貼處) 

選手 1(學生證正面黏貼處) 選手 1(學生證反面黏貼處) 



 

 

2015第3屆穀保盃烘培王【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作品說明 

隊   名：                                           (可用手寫或電腦打字) 

蛋糕創意裝飾競賽 

隊名  
蛋糕裝飾材料(自備材料費限 300 元以內) 

 
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設計理念說明 

 

 

附件 1 



 

 

2015 第 3 屆穀保盃烘培王【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製作過程及成品照片    

蛋糕創意裝飾製作過程照片 1 

(參賽者需入鏡) 

(照片黏貼處) 

蛋糕創意裝飾過程照片 2 

(參賽者需入鏡) 

(照片黏貼處) 

 

成品照片(正面) 
(照片黏貼處) 

 
 

成品照片(側面) 
(照片黏貼處) 

 
 

 

附件 2 



 

 

肖像權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本表於參賽當日報到時填寫) 

本人                 參與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穀保家商)

主辦「2015 穀保盃烘焙王—【鮮奶油擠花裝飾蛋糕競賽】活動，茲同意無償提交參賽作品之說明書，並

就下列著作財產權及比賽相關肖像權授權予穀保家商利用，內容如下： 

一、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標的與範圍：  

(一)授權地域：不限。 

(二)本人同意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非專屬並授權穀保家商重製、公開口述、播送、上映、傳輸與展

示、改作、編輯、散布及出版，穀保家商並得授權第三人利用。 

(三)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期間：著作權存續期間。 

二、肖像權之授權：本人同意授權穀保家商於比賽時安排攝、錄影，並授權穀保家商得自由修飾、使用、

公開展示該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中本人之肖像及聲音。 

三、本人同意不對穀保家商授權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穀保家商應秉持尊重著作人之精神適時標示

本人姓名，並保證不惡意污蔑、竄改其著作，本約款不影響前述著作財產權之約定。 

四、權利擔保： 

(一)本人擔保授權之標的，並未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穀保家商若因利用授權標的致涉

及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時，一經穀保家商通知，本人應依據穀保家商要求之方式出面協

助解決，並應賠償穀保家商因此所遭受之任何損失，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金及和解金。 

(二)如最後經法院判決確定、或經仲裁判斷、或經本人同意之和解、調解，致穀保家商對該第三人

負有賠償責任，本人應賠償穀保家商因此所遭受之一切損害。 

此  致 

穀保家商 

立同意書人 1：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和蓋印】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立同意書人 2：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和蓋印】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